國立東華大學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案名）
投標廠商審查須知（科研採購）
1、 投標廠商之資格及審查項目以外資料經審查合格者，其所提企劃書由本校成立審查小組，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審查。
2、 審查作業：
（1） 投標廠商須於截止投標期限前，請依投標須知或本校通知規定之各項投標文件及連同企劃(服務建議)書1式   份(未載明者為8份)寄達或送至本校指定之地點(詳招標公告)。
（2） 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，始得為審查之對象。
（3） [bookmark: OLE_LINK6]本案審查(請勾選)
□辦理簡報。
（1） 簡報順序依本校收件順序排列。
（2） 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，應於本校指定之時間及場所進行簡報，廠商簡報之內容不得變更投標文件及企劃書之內容。
（3） 簡報所需電腦及投影設備由本校準備。簡報時，廠商得派至多 人(未載明，為3人)進入會場進行簡報，其他投標廠商應退席。若經3分鐘內唱名3次未到場簡報者，排至後一場簡報，如最後一場仍未出席者視同棄權。投標廠商因故未到場簡報，本校得就企劃書逕予審查。
（4） 各投標廠商簡報時間為  分鐘(未載明者為10分鐘)，簡報時限前3分鐘按鈴1次，結束時按鈴2次並應立即停止簡報。詢答方式以統問統答進行，廠商答覆時間   分鐘(未載明者為5分鐘)。
（5） 審查小組評分時，所有投標廠商應退席。
□不辦理簡報，以書面審查方式審查。符合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，本校必要時得通知前來說明。
（4） 審查結果本校將另行通知。
3、 審查標準（勾選項目總分100分）
	審查項目
	內容
	配分

	□技術
	如技術規格性能、專業或技術人力、技術可行性、設備資源
	

	□管理
	如組織架構、人員素質及組成、期程管理、安全衛生管理等
	

	□商業條款
	如履約期限、付款條件、售後服務、保固期等
	

	□過去履約績效
	如履約紀錄、經驗、實績等
	

	□品質
	如品質管理能力、操作容易度、維修容易度安全性、耐用性等
	

	□功能
	如產能、便利性、相容性、擴充性
	

	□價格
	如價格合理性及其組成之正確性、完整性、後續使用成本、維修成本等
	


4、 優勝廠商評定方式：
□序位法
（1） 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，審查委員就初審意見、廠商資料、審查項目逐項討論後，由各審查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審查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未達70分者不得列為協商或議價對象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70分時，則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。
（2） 平均總評分在70分以上之最高分廠商為第1名，如無待協商項目，且經出席審查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優勝廠商。平均總評分在70分以上之第2名以後廠商，如無待協商項目，且經出席審查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，亦得列為優勝廠商。
（3） 優勝廠商為1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；優勝廠商有2家以上者，依優勝順序，自最優勝者起，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。但有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順序者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兩項以上者，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得分仍相同者，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，優先議價；其再次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本校將通知廠商至指定地點抽籤，並由到場之廠商自行抽籤，如廠商未依通知時間到場，則由審查小組指定人員代為抽籤。
□總評分法
（1） 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，審查委員就初審意見、廠商資料、審查項目逐項討論後，各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，填寫評分表之個別廠商各項目及子項評分，交由本機關作業人員計算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未達70分者不得列為協商及決標對象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70分時，則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。
（2） 平均總評分在70分以上之最高分廠商，如無待協商項目，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優勝廠商。
（3） 優勝廠商為1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；優勝廠商有2家以上者，依優勝順序，自最優勝者起，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。但有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順序者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兩項以上者，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得分仍相同者，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，優先議價；其再次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本校將通知廠商至指定地點抽籤，並由到場之廠商自行抽籤，如廠商未依通知時間到場，則由審查小組指定人員代為抽籤。
5、 企劃書製作須知
1. 請投標廠商於企劃書列表標註各審查項目頁次，企劃書全部內容均將作為契約之一部分。
2. 企劃書請以A4紙張，由左而右，由上而下，雙面直式橫印，任何修訂須須清楚訂正並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。
3. 企劃書內容以不逾40頁為原則(附件不計入)，採平裝、簡訂，請勿以膠裝、環裝等難以拆解回收之材質裝訂。
4. 未依前述原則製作企劃書者，審查委員得酌減若干分數。
(114.06.0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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